
北京市隆安（南通）律师事务所 南通市青年东路 288 号天空之城 3 幢 17 层 www.ntls.cn 0513-55880048 88085858 1/3

机械租赁合同

甲方（出租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方式：

乙方：（承租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的有关规定，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 为明确甲、

乙双方的权利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租赁机械的基本情况

名称： 规格：

型号： 产地：

配件： 数量：

使用地点： 。

第二条 甲方为租赁机械配备操作手 名，其每人工资为 元/月，由 方

负责承担，并负责安排操作手的食宿，其食宿费用也由 方负责承担。

第三条 租赁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如需继续租用，应在本合同期满前五日内，重新签订合同。

第四条 租赁机械的所有权

1、在租赁期间，合同附件所列租赁机械的所有权属于甲方。

2、在租赁期间，乙方如对租赁机械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须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3、在租赁期间，乙方如将租赁机械转租给第三人，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第五条 租金的计算和支付

1、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租赁期满，乙方将设备

完好交给甲方办理退场手续，若乙方继续使用，应在本合同期满前五日内重新签订续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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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2、租赁期间原则上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不超过 8小时（折合 1个台班），每月累计不得

超过 小时（甲方免收租金天数对应的台班时间不计入累计时间），确因工作所需超

出 小时部分应视为加班，按超出工作小时数计收加班租赁费。设备租赁费按月租结

算 元/月， 元/小时，如设备租赁期不足一个月，租赁费按实际天数乘以 8

小时结算，超出工作小时加班部分，另计收加班费。

第六条 保证金

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收取乙方保证金 （大写： ）

元，作为履行本合同的保证。乙方交纳保证金及第一期租金后办理提货手续。租赁期间不

得以保证金抵作租金。租赁期满，扣除应付租赁机械的缺损赔偿金后，保证金余额应退还

乙方。

第七条 租赁机械的交货和验收

1、租赁机械在交货地点，由甲方向乙方（或其代理人）交货。因不能预见、不能避

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造成租赁机械延迟交货时，甲方不承担责任。

2、乙方应自收货时起 24 小时内在交货地点检查验收租赁机械，同时将签收盖章后的

租赁机械的验收收据交给甲方。

3、如果乙方未按前款规定的时间办理验收，甲方则视为租赁机械已在完整状态下由

乙方验收完毕，并视同乙方已经将租赁机械的验收收据交付给甲方。

4、如果乙方在验收时发现租赁机械的型号、规格、数量和技术性能等有不符、不良

或瑕疵等属于甲方的责任时，乙方应在交货当天，最迟不超过交货日期三天内，立即将上

述情况书面通知甲方，由甲方负责处理，否则，视为租赁机械符合本合同及附件的约定要

求。

第八条 租赁机械的使用、维修、保养和费用

1、租赁机械在租赁期内由乙方使用。乙方应负责日常燃油、维修、保养，使设备保

持良好状态，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维修一次使用的配件 元以下由乙方

负责承担，在 元以上由甲方负责承担。

2、在工作过程中乙方若不能对设备故障进行排除，应及时通知甲方进行维修。正常

维修一般不超过三天，如超过三天，每超一天，应免收乙方相应天数乘以 8小时租金。

3、租赁机械在安装、保管、使用等过程中，致使第三者遭受损失时，由乙方对此承

担全部责任。

4、租赁机械在安装、保管、使用等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税款，均由乙方承担。

第九条 租赁机械运费的承担

租赁机械的进退场的费用、运费由甲、乙双方各承担一半。进场费由乙方承担，退场

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十条 租赁机械的毁损和灭失

1、乙方承担在租赁期内发生的租赁机械的毁损（正常损耗不在此限）和灭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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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租赁机械发生毁损或灭失时，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甲方有权选择下列方式之

一，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其一切费用：（1）将租赁机械复原或修理至完全能正常使用的

状态；（2）更换与租赁机械同等型号、性能的部件或配件使其能正常使用；（3）当租赁机

械毁损或灭失至无法修理的程度时，乙方应赔偿甲方。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乙方延迟支付租金时，甲方将在当日停机，如付款后继续租（使）用，造成的损

失均由乙方负责。

2、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中途变更或解除本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

约定，都应向对方偿付本合同总租金额 %的违约金。

3、乙方如不按期支付租金或违反本合同的任何条款时，甲方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1）要求乙方及时付清租金和其他费用，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损失；

（2）终止本合同，收回或要求归还租赁机械，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一切损失。

第十二条 争议的解决

凡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 仲裁委员会，根据仲裁的有关程序进

行仲裁裁决。仲裁费用和胜诉方的律师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

第十三条 其他事项

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本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双方签字盖章

并在甲方收到乙方月租或预付定金后生效。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行： 开户行：

帐号： 帐号：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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